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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药品
全年共接收药品类投诉 1389 件。

反映的主要问题有：销售不符合法定标

准的药品；违规哄抬药价；违法医疗广

告；网络购买药品被欺骗；使用非正规渠

道或过期变质医疗器械及医疗美容产

品；医疗美容合同侵权及虚假宣传等。

（四）服装、鞋帽
全年共接收消费者投诉 1240 件，

主要涉及的问题：产品质量不达标、网

购商品不履行“七日无理由退货”义

务、售后服务不满意、优惠力度与商家

承诺不符，特别是通过网购等方式购

买服装，被诉方主体查找困难，消费者

合法权益难以维护。

（五）餐饮和住宿服务
餐饮和住宿服务一直是投诉的热

点。全年共接收餐饮和住宿服务投诉

911 件，主要涉及问题：消费者与商家

的退定（订）金纠纷；优惠活动与商家

宣传承诺不符；食材不洁、食材不新

鲜、以次充好，短斤少两、用餐环境卫

生不达标；价格不透明；退房退订及入

住纠纷；押金退还纠纷；接受住宿服务

时人身、财产安全受损害；商家态度恶

劣等。

（六）交通工具
全年共接收交通工具类投诉 794

件，主要涉及问题：商家拒不履行合同

约定或擅自增加附加条件，不按期交付

车辆、优惠无法使用、订金退还纠纷等；

签订合同后擅自涨价或强制消费；车辆

（零件）存在质量问题，以次充好等。

（七）化妆品
全年共接收投诉 714 件，主要涉及

问题：商家涉嫌虚假宣传；商家用好评

返现的方式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商家销售过期

产品、“三无”产品等；销售未备案化妆

品、销售取消备案的化妆品和商家在

网站上宣传的化妆品的功效和备案的

不一致等问题。

（八）美容美发洗浴服务
全年共接收投诉 665 件，主要涉及

的问题：办理预付卡消费，商家闭店或

转让导致消费者无法接受服务；接受

服务时人身财产安全受损害；服务价

格不透明，未明码标价，涉嫌隐性消

费，场所环境卫生管理不到位等。

（九）文化娱乐体育服务
文体娱投诉热度增加。全年共接

收投诉 525 件。主要问题是：办理预付

卡消费后，有的店面歇业、转店、搬迁

后没有及时告知消费者，使其找不到

商家，维权较困难；对服务质量不满

意、商家不按照承诺计价、无法退卡、

霸王条款等问题；经营者利用合同格

式条款排除消费者权利，加重消费者

责任等。

（十）教育培训服务
全年共接收投诉 427 件。消费者

主要反映的问题有：部分培训机构涉

嫌虚假宣传；中断培训或退出培训后

剩余的相关费用难以退回；机构停业

不予退费等。

我市发布 2024 年
十大消费投诉热点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易蓝 通
讯员 曾少石 魏中曼） 3 月 15 日，

我市举行 2025 年“3·15”国际消费者权

益日系列活动暨打造“消费无忧放心

工程”启动仪式，盘点 2024 年消费投

诉热点和侵权维权典型案例，展示全

市消费维权工作成果。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李小平、市政协副主席杨博理

参加。

消费对经济具有持久拉动力，事

关保障和改善民生。随着消费需求日

益多元化和个性化，消费维权也随之

迈入“满意消费”新阶段。过去一年，

我市通过积极开展“你定我评”消费调

查、全力打造“智慧 315”平台、创新食

品安全“你点我检”活动等举措，营造

了敢消费、愿消费、好消费的良好市场

消费环境。全年受理消费者投诉、举

报、咨询 2.55 万件，为消费者挽回损失

306万余元。

大会公布了邵阳市消费者权益保

护委员会第二届法律顾问团成员名

单，并为放心消费行动承诺单位授牌。

活动现场设置了各类咨询台，通过普

及消费知识、提供消费维权服务等营

造消费维权社会共治良好氛围。

  我市举行2025年“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系列

活动暨打造“消费无忧放心工程”启动仪式

优化消费环境 共筑满意消费

邵 阳 日 报 讯 （记 者 王 秀 丽 

通讯员 李宗让 林杰） 3 月 14 日，

在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到来之际，副市长

胡小刚率队到市政务热线服务中心，现

场接听群众来电，协调解决实际问题。

在市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话

务大厅，胡小刚详细了解近期群众反

映集中的热点问题。随后，胡小刚戴

上耳麦，接听群众来电。“您的诉求我

们已经记录下来了，会尽快协调跟进

处理，请您放心。”长达 1 小时的接听过

程中，胡小刚与来电群众亲切沟通，针

对群众反映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等诉求

逐一耐心解答，并现场交办相关部门

跟进处理。

胡小刚指出，消费者权益保护事

关群众切身利益和城市营商环境优

化，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畅通诉

求 渠 道 ，强 化 问 题 督 办 ，充 分 发 挥

12345 热线在维护消费者权益、规范市

场秩序、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的积极

作用，让消费者权益保护诉求处理更

快捷、办理更高效。

此次接听共受理群众来电 5 件，现

场协调解决问题 1 件，其余诉求均明确

责任单位限时办结。

让消费者权益保护诉求处理更快捷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艾哲 通
讯员 陈波） 3 月 14 日，副市长、市公

安局局长吴冰到新邵县调研循环经济

产业相关工作，并到西洋江新邵县段

开展巡河。

在新邵雀塘循环经济产业园，吴

冰走进鸿腾铝业、众科新材料等企业

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技

术创新、再生资源利用等情况，鼓励企

业增强发展信心，做大做强做优企业

的规模和品牌。他指出，要积极统筹

发展和安全，坚持诚信、守法、安全经

营，力争做稳、做大、做强。全市公安

机关要增强服务意识，不断优化法治

化营商环境，深化警企联防联治，以高

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随后，吴冰到西洋江新邵县龙头

村河段开展巡河，督导河道综合治理

等工作。他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严格落实河长制工

作要求，齐抓共管做好河道管理保护

等工作，推动流域环境持续改善；以建

立完善“专业+机制+大数据”新型警务

运行模式为牵引，深入开展能力提升

工程，推动打击污染环境犯罪工作提

质增效，坚决守护好一江碧水。

优化联防联治 落实齐抓共管3月 15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

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公布了我市

2024年度十大侵权维权典型案例。

案例 1：邵阳县某卫生院不
执行政府指导价收费案

2024 年 4 月 11 日，邵阳县市场监

管局接到举报，反映该县某卫生院在

医疗服务过程中存在乱收费现象。经

执法人员查实，2022 年 1 月至 2024 年

3月 31日，该院在开展脑神经发育、儿

童营养评估等医疗服务过程中，存在

重复收费、自立项目收费、超标准收费

等情况，违法多收费用共计 298382

元。该卫生院不执行政府指导价的行

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

十二条和《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

定》第九条的规定。邵阳县市场监管局

责令该院将多收费用退还消费者，并

作出罚没84565元的行政处罚。

案例2：新邵县某大药房销
售劣药和超过保质期的食品案

2024 年 4 月 23 日，新邵县市场监

管综合行政执法局调查终结一起销

售劣药和超过保质期的食品案。2023

年 12 月 21 日，该局接到举报，称某大

药房销售过期的药品和食品。经执法

人员查实，该大药房销售的药品某水

牌龟甲胶已超过有效期，属于劣药，

其销售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药品管理法》第九十八条的规定；销

售的食品某字牌阿胶鹿胶块已超过

保质期，其销售行为违反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的

规定。在执法人员的教育提示下，该

大药房召回涉案商品并向举报人进

行赔付。新邵县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

法局责令该大药房立即改正违法行

为，作出没收涉案商品、处罚款 20000

元的行政处罚。

案例3：邵阳市东风路大汉
步行街某店更换标签欺骗消费
者案

2024 年 1 月 9 日，双清区市场监

管局接 12315 平台转办线索：消费者

在大汉步行街某店购买了厨具三件

套，因生产日期老旧，要求换新产品。

换货后该店只更换了产品外包装盒，

未实际更换产品，消费者认为该店存

在欺诈行为。经查明，涉案厨具包装盒

上标注的生产日期、条码信息、标签格

式与实物产品上标注的不一致，系该

店将产品包装盒与标签进行了更换，

并未更换产品。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侵害消

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相关规定，双

清区市场监管局责令该店立即改正违

法行为，为消费者更换新产品，并作出

罚款25000元的行政处罚。

案例4：新宁县回龙寺镇某
牛肉店售卖未经检疫检验牛肉案

2024 年 6 月 18 日，新宁县市场监

管局根据举报对该县回龙寺镇农贸

市场内的某牛肉店进行检查，发现该

店销售的牛肉没有肉品检疫验讫印

章和肉品品质检验合格验讫印章，且

无法提供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等证明

材料。经查明，该店销售的牛肉是从

某村村民手中购得，购进后便自行宰

杀，没有经过检疫、检验。截至检查

时，该店已销售该批未经检疫、检验

的牛肉 30 公斤，违法所得 2700 元。该

店销售未经检疫检验牛肉的行为违

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三十四条第（八）项之规定。新宁县

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其作出没收未经

检疫检验的牛肉，没收违法所得 2700

元，处罚款 27300 元的行政处罚。

案例 5：某 物 业 公 司 邵 阳
分公司在转供电收费时不执行
政府指导价案

2024 年 3 月 28 日，邵阳市市场监

管局根据信访举报，对某物业公司邵

阳分公司的工商业终端用户转供电

收费情况进行执法检查。经查明，该

公司于 2022 年 3 月至 2024 年 2 月，不

遵守《关于进一步规范转供电环节价

格政策及有关事项的通知》（湘发改

价调规〔2021〕693 号）及《关于规范转

供电主体价格行为的通告》（2022 年

第 15 号）的规定，以不及时、不规范

调整收费标准的方式，在部分时间段

提高了工商业终端用户转供电收费

标 准 ，造 成 多 收 商 户 电 费 价 款

31232.97 元 。该 公 司 的 行 为 违 反 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二条

和《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

九条的规定，属于不执行政府指导价

的违法行为。邵阳市市场监管局依法

对该公司作出了罚款 18739.78 元的

行政处罚。案发后，该公司主动清退

了多收价款。

案例 6：隆 回 县 某 健 身 馆
开展有奖销售活动侵害消费者
权益案

2024 年 5 月 28 日，隆回县市场监

管局根据市民举报，对该县某健身馆

进行现场检查。检查发现，该健身馆

于 2024 年 4 月底开展集赞有奖销售

活动，活动过程中存在活动前未公布

奖品品名、价格、兑换规则，影响消费

者兑奖；建立的有奖销售档案未真

实、准确、完整地记录设奖规则、公示

信息、兑奖结果等内容；在价格表上

注明“此卡最终解释权归本店所有”

内容。该健身馆的上述行为违反了

《规范促销行为暂行规定》第十三条、

第十四条、第十九条和《侵害消费者

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第十二条的规

定。隆回县市场监管局责令当事人改

正违法行为，并对其作出罚款 3000 元

的行政处罚。

案例 7：湖 南 某 肥 业 科 技
有限公司销售不合格复合肥案

2024 年 4 月 1 日，武冈市市场监

管局接到多名消费者举报，反映购买

的复合肥存在养分不达标等问题。该

局执法人员立即展开调查。经抽样检

验，标示“湖南某肥业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的 4 个批次的复合肥均不合格，

总计 71 吨，货值 16.84 万元。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

关规定，该局责令其召回不合格产

品，并赔偿消费者 35.99 万元。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

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

相关规定，对该公司涉嫌犯罪行为移

送公安机关处理。

案例8：邵阳县某中心虚假
宣传案

2024 年 3 月 7 日，市民发布抖音

视频，举报邵阳县某中心销售“蓝莓

叶黄素酯压片糖果”存在虚假商业

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接舆情后，

邵阳县市场监管局立即核查处置。

经查证，该中心在经营过程中通过

免费眼部检查、邀请所谓专家会诊

等噱头，宣传“蓝莓叶黄素酯压片糖

果”有药品的功效，以此误导消费者

购买。该中心虚假宣传、欺骗、误导

消费者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相关规定。邵

阳县市场监管局依法对该中心作出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罚款 40000 元的

行政处罚。    (下转 4版)▲市场监管执法人员向市民普及消费维权知识。

▲市场监管执法人员检查学校小卖部进货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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